
Cover� Report
２０19．4.2 星期二 责编：高文兴 美编：王坚

08 封面报道

■ 本报记者 皮磊

消费公益诉讼难以开展？

放宽原告主体资格迫在眉睫

自 2014 年至今仅十余起

据中国消费者协会官网显
示，截至 2016 年 9 月，全国已经
建立省级消协组织 31 个， 地市
级消协组织 351 个，县级消协组
织 2852 个。 庞大的消协系统为
维护消费者权益发挥了重要作
用，尤其是 2014 年新修订的《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更是鼓励消协
组织通过公益诉讼的形式，用法
律手段为广大消费者维权。

新消法第三十七条第七款
提到，就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
行为，消协应支持受损害的消费
者提起诉讼或者依照本法提起
诉讼。 第四十七条规定，对侵害
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中
国消费者协会以及在省、 自治
区、 直辖市设立的消费者协会，
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这一规定让我国的消费公
益诉讼实现了多个突破。 其中，
广东假盐案系列公益诉讼颇具
代表意义。

2017 年 4 月，广州市检察院
向广东省消费者委员会发出四
份检察建议书，建议省消委会就
四起食品安全犯罪案件向法院
提起消费公益诉讼。 当年 10 月，
广东省消委会分别就彭某等人
生产销售假盐，向广州中院提起
四个消费民事公益诉讼。

2018 年 5 月，广州中院对其
中三案作出一审判决，判令三案
共 八 名 被 告 共 支 付 赔 偿 金
167480 元， 由法院收缴国库；被
告于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
在广东省级媒体发表经法院认
可的赔礼道歉说明，承担案件大
部分受理费用。

2018 年 9 月底，假盐案最后
一起公益诉讼一审判决，判令彭
某等七名被告支付赔偿金共

1146463.3 元，并在省级媒体公开
道歉。 至此，广东假盐案系列公
益诉讼案共判赔偿金额 131.4 万
元，包括提供生产场地和被雇佣
劳动的参与者在内的 15 名被告
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

该案件之所以经常被提及，是
因为其是国内首例惩罚性赔偿公
益诉讼。而在以往的消费公益诉讼
中，消协的诉求大都限定在司法解
释明确规定的范围内，最后结果也
往往以赔礼道歉或整改、 和解告
终， 这使得公益诉讼的惩戒力、震
慑力和实质效果非常有限。

另一方面，公众对于通过消协
组织维权的热情似乎也并不高。

《公益时报》此前就此发起了
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 1000 余
名参与调查的网友中，仅有不到
20%的人表示在遭遇消费侵权时
会找消协寻求帮助； 约 28%的网
友表示曾经联系过消协，但结果
并不理想。 值得深思的是，有超
过 40%的网友建议， 赋予更多符
合条件的社会组织提起消费公
益诉讼的主体资格，“让更多社
会组织参与，能够在更大程度上
帮助消费者维权”。

那么，究竟是哪些因素限制
了消协提起公益诉讼的积极性？
其在实践过程中又面临哪些现
实困难？

多重困难致消费公益诉讼
难以展开

新消法实施两年后，2016 年
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审理
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进一步明
确了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资
格、适用范围、公益诉讼与私益
诉讼的关系等问题。 在很多人看
来，此举为公益诉讼落地实施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消费公益诉讼具体实
践情况并不乐观。 据界面新闻报
道，从 2014 年到 2018 年，新消法
施行后四年时间，各地消协组织
仅提起 14 起公益诉讼。 从公开
案例来看，一些省级消协组织对
公益诉讼的态度似乎并不积极。

2015 年 5 月，湖北郧西县盐
务管理局在统一检查行动中，在
部分商店及居民家中发现假冒
碘盐。 2016 年 2 月 5 日，本案嫌
疑人周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缓刑二年。 由于郧西县是湖北省
碘缺乏病分布地区，2016 年 10
月 11 日， 十堰市检察院建议湖
北消费者委员会对周某提起民
事公益诉讼，但湖北消委会既未
书面回复也未提起诉讼。 最后，
经过诉前程序，十堰市检察院依
法提起了诉讼。

针对这种现象， 法律界人士
认为原因在于目前法律对于消协
并无相应制约机制。 长期从事环
境公益诉讼的张娜律师告诉记
者， 公益诉讼的一大特点就是维
护社会公共利益， 这表明消费公
益诉讼与消协并无直接利害关
系，她说：“对于目前我国这 30 余
家省级消协而言， 如果他们不提
起消费公益诉讼， 法律对其是没
有任何制约机制的。也就是说，如
果省级消协出现懈怠情况， 法律
并没有对其起诉权的监督。 ”

事实上，导致消费公益诉讼
案件少的一大主要原因，在于能
够提起消费公益诉讼的主体太
少，主体资格限定过严。 30 多家
消协要应对全国范围内的消费
公益诉讼，其压力可想而知。

“发生消费纠纷的案例分布
在全国各个地方，区域性特征很
明显。 如果能够开放主体资格到
市、县级消协，以及让更多社会
组织参与进来，就可以在很大程
度上降低诉讼成本，也可以快速
收集固定证据，提高效率，有利
于事件快速解决。 ”张娜表示。

跟其他类型社会组织一样，
消协开展公益诉讼在很大程度
上还受运作经费的制约。 据了
解，消协的经费来源大多的是财
政预算拨款和工商部门支持，而
诉讼成本包括案件受理费、律师
费、调查取证费、差旅费、鉴定评
估等费用，这无疑也是消协不得
不面对的现实问题。

另外， 消费公益诉讼还涉及
赔偿请求权认定、证据调查获取、
赔偿数额核算、 赔偿金处置等专
业问题， 而在法律知识及诉讼知

识层面， 很多消协组织无疑是很
欠缺的。不能忽视的是，作为有些

“公权”性质的社会组织，消协在
提起消费公益诉讼时难免要面对
政府或工商部门。 这些“掣肘”同
样限制了消费公益诉讼案件数量
和消协提起诉讼的积极性， 也难
以保证案例的绝对公平公正。

放宽诉讼主体资格迫在眉睫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中仅规定了国家和省级的消费者
协会有权作为原告提起消费公益
诉讼，主体资格限定过于严格，从
2014年至今， 中消协和部分省级
消费者组织所提起的公益诉讼只
有十几起， 国内消费公益诉讼局
面还远远没有打开。 虽然政府和
相关部门的监管目前正逐步严格
化、细致化，但对该类案件的行政
处罚依然数额少、力度小，违法成
本太低， 难以真正形成对违法者
的震慑， 为公众营造出一个安全
放心的消费环境。

针对目前消费公益诉讼难
以开展的局面， 今年两会期间，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环境检测总
站物理室主任温香彩向两会递
交了《关于扩大社会组织开展消
费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资格的建
议》，“消费公益诉讼诉应适当放
开原告主体资格，把符合条件提
起环境公益诉讼的社会组织也
纳入到其中来”。

对此，张娜分析称：“侵害消
费者权益领域与环境污染领域
一样，受侵害者往往都是弱势群
体，私益的诉讼对于公民个人是
很难实现救济的，但是公益诉讼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不良商
家企业，遏制其侵害消费者合法
权益行为， 警醒生产者及销售
者。 这和环境公益诉讼关于遏制
污染者、保护不特定多数人的生
命身体健康、保护生态环境立法
目的和初衷是相同的。 ”

中国绿发会副秘书长马勇
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环境公
益诉讼和消费公益诉讼存在很
大的关联性，尤其是涉及到因环
境污染导致的食品药品等消费
安全问题引发的诉讼。 我觉得二
者的根本目标是一致的，即都是
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因此，
能够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
完全可以对涉及公共利益的消

费类案件提起诉讼。 ”
3月 15日当天， 中国绿发会

通过机构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篇
题为《绿会主张获两会代表委员
认可： 是时候放宽消费公益诉讼
原告主体资格了 消费者权益日》
的文章。在该机构看来，赋予除消
协之外的其他符合条件的社会组
织提起消费公益诉讼主体资格，
是一件非常迫切的事情。

“其必要性在于，目前由于
环境问题引发的消费安全问题
高发，特别是环境问题引发的食
品安全、汽车消费、家装消费事
件频发， 进而影响人体健康，构
成人身损害，亟待司法提供有效
保障。 而从实际情况看，由于消
费公益诉讼原告主体的排他性
规定，其他社会组织只能‘望诉
兴叹’， 因此有必要努力解决这
个不太合理的规定。 ”马勇表示。

记者调查发现， 超过 40%的
网友赞同赋予更多符合条件的社
会组织提起消费公益诉讼的主体
资格， 尤其是符合提起环境公益
诉讼条件的社会组织： 相对于检
察机关的属地“掣肘”和省级消协
的一些限制条件， 这类社会组织
能够快速反应， 不受财政经费或
政府限制， 而且还具有专业的团
队和人员，公益诉讼经验丰富。

17.22%的网友则表示， 可以
先进行小范围试点，比如授权一
部分有过环境公益诉讼经验的
公益组织在消费领域开展工作。
不过， 目前就法律层面来说，其
他社会组织要获得提起消费公
益诉讼的主体资格，还面临很多
困难。 为此，温香彩在提案中也
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一、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对《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
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进行补充规定，适度扩大食
药领域消费公益诉讼的原告范
围， 允许符合条件提起环境民事
公益诉讼的社会组织参与进来；

二、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出台相关的授权决定，授
权一部分已经有过环境公益诉讼
经验的公益组织在消费领域开展
试点工作，作为第一波试点对象；

三、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进行修改，将消费公益诉讼的原告
由消费者协会扩大到符合条件提
起环境公益诉讼的社会组织。

广东假盐案系列公益诉讼案共判赔偿金额 131.4 万元， 这是国
内首例获得了惩罚性赔偿的消费公益诉讼（网络图片）

由于对消费公益诉讼主体资格限定过于严格，目前消费公益诉
讼开展情况并不乐观（网络图片）

� � 在消费过程中，如果自身权益遭受侵害我们该怎么应对？ 《公益时报》记者通过调查发现，当遇到消费问题时，
约 20%的网友表示会通过消费者协会寻求帮助；超过 50%的网友认为通过消协维权要比自己维权更有把握。

作为为保护消费者权益而存在的社会组织，在解决消费纠纷、帮助消费者维权等方面，消协确实发挥了非
常重要的作用。 尤其是 2014 年修订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赋予国家和省级消协提起消费公益诉讼主体资格
后，中国的消费公益诉讼实现了多个突破。

不过，从 2014 年新消法开始实施至今，各地消协仅提起了十几起公益诉讼。 而在已经提起的诉讼中，
有的未受法院支持，有的审理多年仍没有结果，有的以赔礼道歉或整改、和解告终，涉及惩罚性赔偿的案
例少之又少。 这一结果，远不能应对消费领域频发的各种问题。

因此，今年两会期间，有公益组织建议放宽消费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资格，让更多社会组织参与到食品
药品安全等领域消费公益诉讼中来，维护不特定消费者的社会公共利益。 该建议也得到了全国政协委员
的支持，并形成提案递交两会。


